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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新 聞 稿（111.10.12） 

  發稿人：襄閱主任檢察官徐弘儒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高雄地檢署指派專責主任檢察官 

完成轄區分局查賄技巧課程講授 

因應 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轄內選情逐漸升溫，為遏止賄選，

維護清淨選風，高雄地檢署特於近日內，接連由專責主任檢察官前往

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、鳳山分局、林園分局、小港分局、鼓山

分局、鹽埕分局、三民第一分局、三民第二分局、新興分局、苓雅分

局等本署所轄之10個分局，講授查賄技巧及佈雷重點，並深入解說查

緝各類金錢、旅遊、餐會、禮品等不同賄選態樣案件之策略，期使本

次選舉能在公正、平和之情形下，達成端正選風及選賢與能之任務。 

本次講授課程特別選在各分局辦理主管會報之日程，由各專責主

任檢察官親赴分局講授查察賄選相關技巧及重點，期藉由該等分局、

所轄派出所基層主管人員齊聚一堂，從上至下傳授查賄要領，共同防

堵與查察賄選，此外，本署亦與各分局就目前獲報之選舉情資，進行

充分的溝通、討論並交換意見，有效即時掌握各項情資，並適時採取

有效偵查作為，以調查蒐集相關人、事證。 

高雄地檢署將持續依法務部訂頒之選舉查察工作綱領，秉持查賄

「無底限、無上限、無時限」的精神與決心，並落實強化與各司法警

察機關之密切合作及聯繫，在此籲請民眾一同加入檢舉賄選的行列，

若發現有賄選情事，請勇於提出檢舉，期盼與高雄市民共同攜手，建

立一個乾淨、公正、無賄的選舉環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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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說明：本署主任檢察官前往轄區分局講授查賄技巧) 

 


